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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压力容器许可证办理，压力容器监察规程有哪些

公司名称 贯标集团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南京市仙林大道10号三宝科技园1号楼B座6层

联系电话 4009992068 13382035157

产品详情

固定式压力容器是指安装在固定位置使用的压力容器(以下简称压力容器，注1-1)。

注 1-1：对于为了某一特定用途、仅在装置或者场区内部搬动、使用的压力容器，以及可移动式空气压缩
机的储气罐等按照固定式压力容器进行监督管理；过程装置中作为工艺设备的按压力容器设计制造的余
热锅炉依据本规程进行监督管理。

1.3 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特种设备目录所定义的、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压力容器：

(1)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 MPa(注 1-2)；

(2)容积大于或者等于 0.03 m3 并且内直径(非圆形截面指截面内边界最大几何尺寸)大于或者等于 150
mm(注 1-3)；

(3)盛装介质为气体、液化气体以及介质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其标准沸点的液体(注 1-4)。



注 1-2：工作压力，是指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压力容器顶部可能达到的最高压力(表压力)。注 1-3：容积
，是指压力容器的几何容积，即由设计图样标注的尺寸计算(不考虑制造公差)并且圆整。一般需要扣除y
ongjiu连接在压力容器内部的内件的体积。

注 1-4：容器内介质为最高工作温度低于其标准沸点的液体时，如果气相空间的容积大于或者等于 0.03
m3 时，也属于本规程的适用范围。

2 适用范围的特殊规定

压力容器使用单位应当参照本规程第 7
章“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负责实施本条范围内压力容器的安全管理。

2.2 只需要满足本规程总则、材料、设计、制造要求的压力容器

本规程适用范围内的以下压力容器，只需要满足本规程第1 章至第4 章的规定：

(1)深冷装置中非独立的压力容器、直燃型吸收式制冷装置中的压力容器、铝制板翅式热交换器、过程装
置中冷箱内的压力容器；

(2)盛装第二组介质(注 1-5)的无壳体的套管热交换器；

(3)超高压管式反应器。

注 1-5：压力容器介质分组见本规程附件 A。

2.3 只需要满足本规程总则、设计、制造要求的压力容器

本规程适用范围内的以下压力容器，只需要满足本规程第 1、3、4 章的规定：



(1)移动式空气压缩机的储气罐；

(2)水力自动补气气压给水(无塔上水)装置中的气压罐，消防装置中的气体或者气压给水(泡沫)压力罐；

(3)水处理设备中的离子交换或者过滤用压力容器、热水锅炉用膨胀水箱；

(4)蓄能器承压壳体。

1.5 不适用范围

本规程不适用于以下容器：

(1)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氧舱；

(2)军事装备、核设施、航空航天器、铁路机车、海上设施和船舶以及矿山井下使用的压力容器；

(3)正常运行工作压力小于 0.1 MPa
的容器(包括与大气连通的在进料或者出料过程中需要瞬时承受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 MPa 的容器)；

(4)旋转或者往复运动的机械设备中自成整体或者作为部件的受压器室(如泵壳、压缩机外壳﹑涡轮机外壳
﹑液压缸、造纸轧辊等)；

(5)板式热交换器、螺旋板热交换器、空冷式热交换器、冷却排管；

(6)常压容器的蒸汽加热盘管、过程装置中的管式加热炉；



(7)电力行业专用的全封闭式组合电器(如电容压力容器)；

(8)橡胶行业使用的轮胎硫化机以及承压的橡胶模具；

(9)无增强的塑料制压力容器。

1.6 压力容器范围的界定

本规程适用的压力容器，其范围包括压力容器本体、安全附件及仪表。

1.6.1 压力容器本体

压力容器的本体界定在以下范围内：

(1)压力容器与外部管道或者装置焊接(粘接)连接的第一道环向接头的坡口面、螺纹连接的第一个螺纹接
头端面、法兰连接的第一个法兰密封面、专用连接件或者管件连接的第一个密封面；

(2)压力容器开孔部分的承压盖及其紧固件；

(3)非受压元件与受压元件的连接焊缝。

压力容器本体中的主要受压元件，包括筒节(含变径段)、球壳板、非圆形容器的壳板、封头、平盖、膨
胀节、设备法兰，热交换器的管板和换热管，M36 以上(含M36)螺柱以及公称直径大于或者等于 250 mm
的接管和管法兰。

1.6.2 安全附件及仪表



压力容器的安全附件，包括直接连接在压力容器上的安全阀、爆破片装置、易熔塞、紧急切断装置、安
全联锁装置。

压力容器的仪表，包括直接连接在压力容器上的压力、温度、液位等测量仪表。

1.7 压力容器分类

根据危险程度，本规程适用范围内的压力容器划分为Ⅰ、Ⅱ、Ⅲ类(注 1-6)，压力容器分类方法见附件
A。

注 1-6：本规程划分的第Ⅰ、Ⅱ、Ⅲ类压力容器等同于特种设备目录品种中的第一、二、三类压力容器，
本规程中超高压容器划分为第Ⅲ类压力容器。

1.8 与技术标准、管理制度的关系

(1)本规程规定了压力容器的基本安全要求，有关压力容器的技术标准、管理制度等，不得低于本规程的
要求；

(2)压力容器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和修理应当同时符合本规程及相应压力容器产品标准(以下简称产
品标准)的规定。

1.9 不符合本规程时的特殊处理规定

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有特殊使用要求的压力容器，与本规程的要求不一致，或者本规程未
作要求、可能对安全性能有重大影响的，相关单位应当提供有关设计、研究、试验的依据、数据、结果
及其检验检测报告等技术资料，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申报，由国家质
检总局委托安全技术咨询机构或者相关专业机构进行技术评审，评审结果经过国家质检总局批准，方可
投入生产、使用。

1.10 协调标准与引用标准(注 1-7)



满足本规程基本安全要求的标准称为本规程的协调标准。本规程的主要协调标准如下：

(1)GB 150 《 压 力 容 器 》 ；

(2)GB/T 151 《 热 交 换 器 》 ；

(3)GB 12337《钢制球形储罐》；

(4)NB/T 47011《锆制压力容器》；

(5) NB/T 47041《塔式容器》；

(6) NB/T 47042《卧式容器》；

(7) JB 4732《钢制压力容器 —— 分析设计标准》；

(8) JB/T 4734《铝制焊接容器》；(9)JB/T 4745《钛制焊接容器》；(10)JB/T 4755《铜制压力容器》；

(11)JB/T 4756《镍及镍合金制压力容器》。

本规程指定采用的基础性标准成为本规程的引用标准，如介质标准、材料标准、方法标准、零部件标准
等。

注 1-7：本规程的协调标准或者引用标准中，凡是注明年号的，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
或者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明年号的，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程。



1.11 监督管理

压力容器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等机构应当严格执行本规程，接受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特种设备监督管理的部门(以下简称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并且按照特
种设备信息化管理的规定，及时将所要求的数据输入特种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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